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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院院字〔2024〕137号

关于印发《赤峰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

《赤峰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方案（试行）》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赤 峰 学 院

                                2024年8月27日

 

 

 

赤峰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方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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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

2022年)》精神，及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普通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和《赤峰学院本科专业设置与优化调整管理办法》，进一步

优化学校专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形成专业设置与动态优化调整的良性运行机制，切实提升学校本科专业

竞争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建立本科专业建设、评估、认证长效机制，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紧紧围绕“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的理念，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加强内涵

建设，突出特色发展，推进学校专业结构优化和“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建设，完善本科教学质

量监控与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专业评估与专业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在专业评估的基础上，加强专业的内涵建设，强化优势

专业，调整弱势专业，坚持需求导向，主动对接国家战略规划、行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需求，以专业

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

2．坚持专业设置动态优化调整原则。构建与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相适应的专业动态优化调整机

制，强化优势特色，注重交叉融合，鼓励打破学院、学科、专业壁垒，设置多学科交叉融合专业，改造

升级传统专业。

3．坚持学校统筹与专业自评相结合的原则。本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采取二级学院主动调整和学校综

合考量相结合的方式。学校是组织评估工作的主体，学院是专业建设的主体，在遵循专业建设普遍规律

的基础上，兼顾各专业间的差异和特点，引导专业找准定位，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4.坚持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的原则。专业评估不仅根据各项评估指标对各专业进行定量评

估，还依据各专业提出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持续改进方案进行定性评估。定量评估以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

据和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的数据为依据，定性评估通过专业汇报和现场考察等方式进行。

三、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现设所有本科专业，对尚无毕业生的新办专业，只考察部分专项。当年被限制招生或暂

停招生的本科专业不参加评估。各级一流专业、通过专业认证在有效期内的专业或者当年申请参加专业

认证的专业不参加评估。

四、评估指标体系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赤峰学院本科专业设置与优化调整管理办

法》，结合我校实际，制定《赤峰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见附件)，主要包括专业基本情况、专

业建设成效、社会需求和就业情况等评估要素。评估指标体系将根据学校发展阶段和专业建设情况进行

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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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程序

1.数据填报。按照《赤峰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依据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填报专业建

设情况一览表。

2.学校评估。学校对专业建设情况一览表数据进行审核，对各本科专业进行评估考核，对专业情况

做出公正客观评价。

3.专家评估。学校组织专家对各专业进行评价，在全面深入考察和准确把握所有评估内容的基础

上，对各评估项目的评估情况进行描述，得出各专业评估的分数、结论，同时明确各专业工作中值得肯

定、需要改进和必须整改的方面。

4.整改提高。各学院针对专业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专家提出的建议，深入分析原因，组织制定

整改方案，持续改进，促进专业建设的发展。

六、评估结果应用

专业评估结果作为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专业分类及优势特色专业建设的依据。专业评估结果作为本

科专业校内预警与暂缓招生、停止招生的依据，也是学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附件：赤峰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估指标

观测点 评分说明 指标解读

1.专业基本情况(40分)

1.1师资情况

(20分)

(1)生师比(10分)
基准分为5分。高于国家标准每1个百分点减0.1分，低

于标准每1个百分点加0.1分。最高10分。

见专业类国家质量标

准。

(2)专任教师高级职

称结构(5分)

基准分为3分。高于国家标准每0.5个百分点加0.2分，

低于标准每0.5个百分点减0.2分。最高5分。

(3)专任教师硕士、

博士学位比例

(5分)

基准分为3分。高于国家标准每0.5个百分点加0.2分，

低于标准每0.5个百分点减0.2分。最高5分。

1.2教学情况及教学荣

誉

(20分)

(4)教授为本科生上

课比例(5分)

基准分为3分，基数为95%。每提高0.5个百分点加0.2

分，每减少0.5个百分点减0.1分。最高5分。
近三年平均值。

(5)授课质量(5分)

基准分为3分，教师评价基准分为90分。近三年专业教

师教学质量评价平均分超过90分以上，每超过1分加

0.2分；低于90分以下，每低于1分减0.1分。最高5

分。

 

(6)教学名师与教学

团队(5分)

基准分为2分。专任教师中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0.5分/

人；省级及以上教学团队0.5分/队，校级教学名师及

教学团队0.3分/人(队)。最高5分。

同一人或同一团队按最

高级别核算。

(7)教学竞赛获奖(5

分)

近三年专业教师获得国家级教学比赛一、二、三等奖

分别加5分、4分、3分；获得省级教学比赛一、二、三

等奖分别加3分、2分、1分。最高5分。

 

2.专业建设成效(43分)
2.1专业建设显性成果

及荣誉(13分)

(8)专业课程建设成

果(5分)

课程建设成果为国家级5分/门，省级2分/门、校级1

分/门。最高5分。

同一门课程按最高级别

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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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硕士点建设(5分) 基准分2分，有硕士点加3分。  

(10)学生获奖（3

分）

学生参加教育部、教育厅认可的学生赛事，近三年获

国家级别奖项的1分/项，省级的0.5分/项。最高3分。
 

2.2教学研究与成果(20

分)

(11)教学改革立项(5

分)

基准分为2分。近三年教改立项，国家级3分/项，省级

2分/项。最高5分。

本专业教师作为第一负

责人。

(12)教材建设（5

分）

基准分2分。近三年教师编写、出版教材，每部教材加

1分。最高5分。
本专业教师作为主编。

(13)教学成果奖(5

分)

基准分为2分。近三年本专业教师首位获得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2分/项，省级一等奖1分/项、二等奖0.5分/

项、三等奖0.3分/项。最高5分。

同一成果按最高级别。

(14)教改论文（5

分）

基准分为2分。近三年本专业教师发表教改论文0.2分/

篇。

本专业教师作为第一作

者。

2.3生源质量(10分)

(15)第一志愿报考率

(5分)

基准分为3分。近两年第一志愿平均录取率基数为

60%，每高于10个百分点加0.5分，每低于10个百分点

减0.3分。最高5分，最低1.2分。

 

(16)专业就读意愿

(5)

基准分为5分，申请转专业率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减

少0.1分。最高5分。
 

3.社会需求

(7分)

3.1 校企合作及地方需

求(7分)

(17)校企合作(2分) 校企合作专业加2分。  

(18)地方需求(3分) 专业符合地方产业需求加3分。  

(19)产教融合项目(2

分)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和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

目0.5分/项。最高2分

本专业教师作为主持

人。

4.就业情况

(10分)

4.1就业情况(10分)
(20)近三届本科生就

业率(10分)

基准分为5分。近三年应届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基数为

80%，每高于1个百分点加0.25分，每低于1个百分点减

0.1分。最高10分。

就业与校地合作处提

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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